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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选拔的效果
——基于首都高校博士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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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首都高校博士生调查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等模型分析“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选

拔的效果。研究发现：“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专业基础更扎实、学术志趣更笃定，但与非“申请—

考核”制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无显著差别；“申请—考核”制的选拔效果不仅存在学科差异，还受到考试形式与

选拔标准的影响。其中，完全取消笔试将削弱“申请—考核”制的选拔效果，而规定本科院校层次对“申请—

考核”制的选拔效果不存在显著影响，设置论文发表数量的显著作用仅局限在博士生专业素养维度。基于

此，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申请—考核”制：注重构建科学有效的学科分类选拔标准体系，将笔试与面试有机

结合，适度关注科研发表数量，谨慎设置本科院校层次条件。

关键词：“申请—考核”制；博士生招生；科研能力；人才培养质量；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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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doctoral students at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in 2016,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Assessment Enrollment Policy (ASEP) on the selection outcome of doctoral students by
using zero-inflation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It found that doctoral students selected by
ASEP have more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ore determined interests in academic career,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ASEP on doctoral students' research abilities.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ASEP was different
across disciplines, the forms of examination and admission criteria, among which the total abolition of paper
examination weakened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ASEP.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evel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s has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ASEP.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requiring published papers is limited to
the dimension of doctor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ASEP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ystem of selection criteria, effectively combine paper examination with interview,
moderat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cautiously set up requirement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s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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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经济发展与全球竞争加剧背景下，培养高

层次创新人才、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博士生质量保障的关键之一是优化生源质量。

2020年，《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强调，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人才，健全博士研究生“申请—

考核”招生选拔机制。由此可见，改革招生制度、优化

生源质量成为我国新时期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关

键所在。

“申请—考核”制是指高等院校在博士生招生中

通过审查申请者材料、确定参加复试名单以及自主组

织综合考核，考察并选拔博士生的一种公开招考方

式。在我国，“申请—考核”制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博士生招生试点工作。从

2013年开始，在《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等多项文件推动下，该招

生制度在全国多所高校快速扩散，成为博士生招生中

普遍实施的考核方式[1]。

伴随“申请—考核”制实施范围的扩大，社会各界

对这一政策的关注与讨论也随之而来[2-3]。部分学者

对“申请—考核”制持肯定态度，强调“申请—考核”制

通过材料审核与面试环节更为全面地考察学生的个

人特质和学术能力，规避了普通招考制中仅以笔试成

绩筛选考生的不足[4-6]。在人才培养自由度方面，“申

请—考核”制给予培养单位和导师办学自主权，促进

师生双向选择，提高了生源质量[7]。另一部分学者认

为“申请—考核”制中审核材料时过分看重硬性指标、

歧视考生本科出身[8]，对面试考核标准对学生能力的

预测效度持怀疑态度[9-10]，担忧“申请—考核”制致使

潜在优秀生源流失。此外，考虑到我国“关系本位”的

社会特征，“申请—考核”制还可能引发寻租行为，加

剧“马太效应”，有损教育机会公平[11-12]。在双方所持

观点的对立中，探究“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必要

性与迫切性可见一斑。那么，自“申请—考核”制实施

以来，该招生制度在博士生生源质量方面的遴选效果

究竟如何？即，“申请—考核”制是否挑出来了更高质

量的博士生？哪些选拔标准影响“申请—考核”制的

实施效果？

鉴于博士生培养旨在塑造具有深厚专业基础、卓

越科研能力与笃定学术志趣的拔尖创新人才[13-14]，本

文聚焦上述三个维度，使用首都高校博士生发展调查

数据，探究“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生源的选拔效

果，以及不同选拔标准对“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

影响。对该问题的探究，不仅能够在实践层面为优化

招生制度、提高生源质量提供有益参考，还有助于在

学理层面深化理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人才选拔与学

术评议的深刻内涵。

二、文献综述

对于“申请—考核”制的实施效果，信号筛选理论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理论指导与现实启示。本文

尝试从该解释路径进行理论阐释与文献综述，在评述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

信号筛选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等学者提出的一种根据表征个体能

力的信号进行人才选拔的筛选机制。在信息不对称

前提下，各方主体拥有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存量具有差

异，信息量较为丰富的一方能够凭借信息优势在博弈

中获益；而信息量较为贫乏的一方则易陷入决策不确

定和收益风险[15-16]。因此，筛选者为节约时间和经济

成本，将通过识别能够表征个体能力的重要信号，来

提高人才选拔的有效性和可靠性[17]。

基于这一理论，相较“申请—考核”制而言，普通

招考制的考试成本更高而考察维度有限。在普通招

考制中，主体与客体处于不同时空中，筛选者仅能通

过标准试题反映的内容做出判断，信息维度相对不

足，因而难以选拔出综合素质全面的博士生。同时，

普通招考制会直接淘汰英语能力不佳的学生，“一票

否决”的僵化制度可能导致具备科研创新潜力的优质

生源惨遭淘汰。与之不同，“申请—考核”制增加了材

料审核、自主测试与综合面试等环节，不仅关注博士

生学业基础和科研水平，还加强考察读博动机、学术

兴趣、毅力韧性、沟通交流等非认知能力，纳入更多反

映学生潜在能力的重要信息，使筛选者的决策信号更

为丰富，有助于优化生源选拔效果。

从该理论视角出发，郑若玲等（2017）[4]针对某所

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展开深入访谈发现，“申请

—考核”制具有明显的筛选功能优势，弥补了普通招

考制的不足，大大提升了生源质量。陈铁军等（2019）[18]

通过对比分析清华大学博士生数据发现，经“申请—

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生源结构更为多元化，学术

志趣更高，优质科研成果更多。李海生（2020）[19]基于

博士生导师的调查研究发现，“申请—考核”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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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考核偏好对生源质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汪

雅霜和王雅晶（2021）[20]基于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数

据的研究发现，“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科研

发表数量更多。这可能的原因是，“申请—考核”制不

仅能够有效选拔出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更优秀的学

生，还能够识别出学业投入更努力的学生[21]。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却发现“申请—考核”制并未

呈现出有效的选拔效果。陈聪等（2018）[22]对上海四所

一流建设大学的研究生院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申请

—考核”制和非“申请—考核”制博士生在学业表现和

科研成果上差异极小。王海迪（2018）[23]在系统比较二

者差异后指出，经“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与

未经“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相比，在学术兴

趣上并无显著差异，在科研能力上显著偏低。其中的

原因一方面是部分院校在实施“申请—考核”制时，尚

未打破僵化的信号倾向，对报考资格设置了毕业院校

层次、论文发表数量等硬性要求，加大了优质生源的流

失[24]；另一方面，考虑到办学成本，部分院校不再设置笔

试环节，仅根据面试成绩筛选生源，潜在削弱了“申请

—考核”制的实施效果[8]。然而，上述解释仅是从学理

层面对“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

总结，尚未在实证层面进行严谨的量化检验。

实际上，针对博士生“申请—考核”制选拔标准的

预测效度，部分国际学者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在遴

选博士生申请者时，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成绩、推

荐信、个人陈述、成绩单等材料是院校作出决策的主

要信息来源。对于标准化考试成绩，大部分研究发现

GRE成绩能够有效预测博士生学业成就，但也有少部

分研究发现其预测效度有限，尤其对博士生科研能

力、非认知水平测度不足[25]。本科或硕士在校成绩作

为一种长时间积累而成的量化指标，不仅能够体现知

识架构、高阶思维等认知维度能力，还反映了毅力韧

性、计划管理和互动合作等非认知能力，因而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对非认知能力考察不足的缺陷[26]。然

而，受制于分数逐年膨胀、不同院校间可比性过低等

问题，在校成绩在预测博士生能力方面也面临挑战[27]。

在主观材料部分，昆塞尔（Kuncel）等（2014）[28]基于

1996—2006年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等学术数据

库，对关于推荐信预测效果的定量研究进行元分析发

现，推荐信评价等级与博士生毕业率之间存在正向关

联。霍尔（Hall）等（2017）[29]分析生物医学博士生“申

请—考核”制选拔标准发现，标准化考试成绩、以往科

研经验或面试分数与博士生科研成果数量之间没有

显著相关关系，但推荐信有效预测了博士生的科研

能力。

综述研究发现，围绕“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

研究还有以下内容有待完善：第一，部分已有研究仅

基于个别院校案例，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差，

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第二，在评估“申请—考

核”制实施效果时，部分已有研究的度量指标为主观

评价结果，而非客观测量结果；第三，虽然部分国际学

者已经对“申请—考核”制选拔标准的预测效度进行

了初步探索，但受限于高等教育情境差异、申请材料

要求不同，研究结果对我国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

制的借鉴意义有限。同时，国内鲜有研究从“申请—

考核”制的选拔标准出发，深度剖析影响“申请—考

核”制实施效果的因素，因而未能提出具体改革这一

招生制度的策略。鉴于此，本文使用首都高校博士生

发展状况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评估“申请—考核”

制的实施效果，以及选拔标准对其效果的影响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

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中的博士生发展状况

调查。该调查对首都24所高校的博士生进行分层随

机抽样，抽样比例为3%。在院校类型中，“双一流”院

校占95%，非“双一流”院校占5%。在性别分布中，男

性占62%，女性占38%。调查回收率为78.4%，有效样

本为2390人。

在研究样本中，被调查博士生的入学方式分为直

博生、硕博连读生和考博生三大类。从实际情况来

看，实施“申请—考核”制主要改变了考博生的招考方

式，而对直博生、硕博连读生的招考过程未产生实质

变化。因此，在分析“申请—考核”制的实施效果时，

本文将分析样本精准定位在低年级考博生群体中，最

终有效样本为1029人。其中，“申请—考核”制博士生

390人（占 37.9%），非“申请—考核”制博士生 639人

（占62.1%）。

（二）变量定义

本文关注“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生源质量的

选拔效果，具体从博士生的专业基础、科研能力和学

术志趣三个维度进行考察。首先，专业基础是指博士

生掌握专深知识、厚植学科素养的程度，故本文以博

士生的专业课程平均成绩作为衡量指标。其次，科研

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发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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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考虑到不同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与学术分享平

台存在差异，本文分别以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国外

高水平期刊论文衡量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和理工农

医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综合纳入了学科、质量与

数量三个子维度。最后，鉴于学术志趣更多体现在

对学术的热情，尤其是以学术为业的意志上[30]，故

本文以博士生是否选择学术职业为衡量指标。

核心自变量为博士生是否经“申请—考核”制

选拔而出，对该虚拟变量的计算基于博士生入学

年份与其所在高校、所处院系实施“申请—考核”制

的年份。由于不同高校、同一高校内的不同院系在

实施“申请—考核”制的时间上存在差异，本研究通

过细致地梳理首都24所高校及其相关院系历年的

博士生招生简章，确定了研究样本所处院系实施

“申请—考核”制的年份。在研究样本中，院系实施

“申请—考核”制的时间范围是2012年到2018年，

博士生的入学时间是2012年到2016年。如果博士

生的入学年份晚于院系实施“申请—考核”制的年

份，则上述虚拟变量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区分出了经“申请—考核”制选

拔出的博士生群体和非“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

博士生群体。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纳入了博士生的个体特

征、导师特征和院校特征。个体特征包括博士生的

性别、年龄、年级、入学方式、学业基础、学术兴趣、

科研投入、学科；导师特征和院校特征分别包括导

师指导水平和本科、硕士、博士院校层次，以此控制

不同水平的导师和院校产生的学生发展增值差异，

尽可能剥离出“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生源的选

拔效果。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各类检验结果来看（表

2），“申请—考核”制与非“申请—考核”制学生在性

别、年级、学术兴趣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专业素

养、学术志趣等方面存在不同。在学业基础、专业

成绩和学术志趣上，“申请—考核”制学生显著高于

非“申请—考核”制学生，而在科研投入时间上，非

“申请—考核”制学生显著大于“申请—考核”制学

生。从院校经历来看，两类学生的本科院校层次差

异并不显著，但硕士、博士院校层次显著不同，“申

请—考核”制学生更多来自“双一流”院校。从学科分

布来看，“申请—考核”制中人文社科类学生占比显著

更高，这与多数高校早期实施“申请—考核”制的学科

分布一致。

（三）研究方法

考虑到因变量的性质存在差异，本文分别使用最

小二乘法回归模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和二值逻

辑斯特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来看，博士生专

表1 变量定义及具体说明

注：对于连续变量，表格提供了均值和组间差，括号内分别为

标准差和 t值；对于分类变量，提供了比例均值和卡方检验结果；

***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表2 描述性分析与检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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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成绩为定比数据，呈正态分布，因此使用最小二

乘法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科研发表数量为非负整数，零

值比例较高，方差明显大于均值，因此使用零膨胀负二

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提高对离散型计数变量的估

计效度；虚拟变量“是否选择学术职业”是一个二值变

量，适用于二值逻辑斯特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ij=β0+β1·Policyij+β2·Xij+εij

其中，Yij表示高校（或院系）j的博士生i在调查年

份的专业基础、科研能力或学术志趣。Policyij表示博

士生i所处高校（或院系）j在其入学时是否实施了“申

请—考核”制，如果该变量取值为1，则博士生 i经由

“申请—考核”制选拔而出；反之，则博士生i由非“申

请—考核”制选拔而出。系数β1为实施“申请—考

核”制的效果，若该系数显著为正，则实施“申请—考

核”制对博士生生源质量呈现出积极选拔效应；反之，

则不然。Xij是控制博士生个体特征、导师特征和院校

特征的变量。εij为随机扰动项。

四、研究结果

（一）“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生源的选拔效果

表3（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

件下，与非“申请—考核”制博士生相比，经“申请—考

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专业成绩显著更高，平均高1.53

分。这意味着实施“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生源的

专业基础能力具有显著正向选拔作用。同时，“申请

—考核”制与博士生的学术志趣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表3模型3）。与非“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

生相比，经“申请—考核”制选拔出的博士生选择学术

职业的可能性提高了24.5%（计算方法：exp（0.219）-

1）。然而，“申请—考核”制并未对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呈现出显著的选拔效力。从表3模型2来看，虽然“申

请—考核”制学生的科研能力更高，但该结果并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申请—考核”制学生每周

投入科研时间比非“申请—

考核”制学生明显少 1.7 个

小时（见表2），科研投入不

足难以驱动科研能力转化

为学术成果。

（二）不同学科实施“申

请—考核”制的效果差异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申

请—考核”制在不同学科中

的实施效果。从博士生的

专业成绩来看（表4模型1和2），“申请—考核”制对人

文社科类博士生的专业成绩呈现出显著正向的遴选

作用，且影响系数相较理工农医类博士生更大。虽然

“申请—考核”制也有助于选拔出专业基础更好的理

工农医类博士生，但这一作用尚不显著。从博士生的

科研能力来看（表4模型3和4），经“申请—考核”制选

拔出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显著更高，但该

正向作用并未出现在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群体中。从

学术志趣来看（根据表4模型5和6），“申请—考核”制

选拔出的理工农医类博士生具有显著更高的学术志

趣，更致力于以学术为业。

（三）不同选拔标准对“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

的影响

在招生实践中，不同院校实施“申请—考核”制的

具体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梳理、归纳各院校博士生

招生简章后发现，不同院校实施“申请—考核”制的选

拔标准差异主要集中在是否设置笔试考核、规定论文

发表数量和要求本科院校层次三个条件上。根据

2020年全国高校博士生招生简章，在论文发表数量和

毕业院校层次上，超过四成的招生简章对申请者提出

强制准入标准；在是否设置笔试上，约呈现出六种不

同考核方式组合[12]。因此，为明晰不同选拔标准对“申

表3 实施“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专业成绩、

科研能力和学术志趣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

0.05，*表示p<0.1。

表4 实施“申请—考核”制对不同学科博士生专业成绩、科研能力和学术志趣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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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聚焦是否

完全取消笔试、是否规定论文发表数量与是否要求本

科院校层次这三项标准，运用交互项刻画其对因变量

的非线性影响。

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实施“申请—考核”制

与“完全取消笔试”的交互项对博士生专业成绩、科研

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对博士生的学术志趣不存

在显著影响（见表5）。这说明，完全取消笔试显著削

弱了“申请—考核”制的正向选拔效果，即笔试考核在

一定程度上对选拔出专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更高的

博士生仍具有重要作用。其次，“规定论文发表数量”

显著提高了“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专业基础的选拔

作用，但并未显著调节“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科研

能力与学术志趣的选拔作用（见表5）。这表明，虽然入

学前的学术论文发表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博士

生的生源质量，但仅局限于博士生的专业基础能力，不

宜过度放大论文发表数量的信号作用。最后，“申请—

考核”制与“要求本科院校层次”的交互项对博士生专

业成绩、科研能力和学术志趣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见

表5），即要求本科院校层次并未对“申请—考核”制实

施效果呈现出显著调节作用。故已有研究中提到的部

分院校在实施“申请—考核”制中“歧视”本科院校的行

为并不合理。上述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信号筛选机制

在教育场域中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科院校层次”、“论

文发表数量”未能充分释放个人能力信息，过度倚赖低

预测性信号可能导致人才选拔失效。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2020年《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应深

化招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高层次人才，进一步凸显

了优化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选拔机制的重要

性。为探究“申请—考核”制的实施效果和不同选拔

标准的具体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博士生调查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在选拔博士生时，“申请—考核”制的实施

效果在不同能力维度上存在差异。实施“申请—考

核”制对选拔出专业基础更扎实、学术志趣更笃定的

博士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未能有效选拔出科研能

力更卓越的博士生。

第二，“申请—考核”制的实施效果存在学科异质

效应。“申请—考核”制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专业成

绩和科研能力、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均呈现

出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对于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科

研能力仍有待提高选拔效度。

第三，不同考试形式与选拔标准对“申请—考核”

制的实施效果存在影响差异。其中，全面取消笔试显

著削弱了“申请—考核”制对博士生专业基础和科研

能力的选拔效果，规定论文发表数量对选拔优质博士

生生源的作用有限，而要求本科院校层次并未对“申

请—考核”制实施效果呈现出显著调节作用。

（二）政策启示

作为博士教育的入口环节，招生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高层次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我国高等教育

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的成效几何、前路何方，这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也是实践中亟待回答的

问题。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标准体系，充

分发挥“申请—考核”制的选拔效果。在构建指标体

表5 不同选拔标准对“申请—考核”制实施效果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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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时，应转变人才选拔观念，实施多维度综合性评价，

将专家主观评价与指标客观评估相结合，纳入不同学

科的生源需求差异与人才培养特征，构建与完善分大

类、分学科的人才评价模式，更具针对性地选拔优质

博士生生源。

其次，着力优化考核方式与考试内容，提高“申请

—考核”制的选拔效能。在考核方式上，应将笔试与

面试有机结合，设置科学合理的权重，避免局限于单

一考核形式而导致的“申请—考核”制功能失范。在

考试内容上，应不断挖掘笔试考核优势，发挥其对考

生构建系统化知识框架的激励作用；不断强化面试考

核深度，重点考察博士生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

神、高深知识的生产能力、科研创新的发展潜力与坚

韧笃定的学术志趣等特征，提高招生制度对博士生生

源质量的选拔效度。

最后，高校或院系应科学理性对待低效选拔标

准，避免人才评价“唯数量”“唯出身”的倾向，着力提

升人才培养效率，切实维护教育机会公平。一方面，

学术评价“唯数量化”是近年来学术资本主义、科学管

理主义以及绩效问责机制并行的产物，这种将深厚默

会的学术价值简化为易于操作的量化指标行为，实则

难以客观全面地衡量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14]。本研究

也发现，“规定科研发表数量”并无益于选拔出科研创

新能力更高、学术志趣更为笃定的博士生。因此，院

校在设置这类标准时应谨慎操作，避免一味地提高入

学门槛而导致优质生源流失的现象。另一方面，非理

性的院校歧视行为不仅无益于人才选拔效率，还有损

教育起点公平、引发“马太效应”，甚至加剧社会分

层[12]。鉴于此，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规

定，完善配套监督机制，切实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坚持择优录取”“不

得设置歧视性条件”等规定，推动高校博士生招生制

度公平合理、透明公开，构建良性有序的社会信任环

境。同时，高等院校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不仅在实

践中对招生简章中涉及院校背景等歧视性规定进行

调整，更应在观念上转变传统固化思维定式，以公平

包容、精准有效的学术标准选拔人才，使真正具有学

术抱负和科研潜力的学生脱颖而出、用得其所。

本研究尚存以下局限：首先，虽然北京地区博士

学位授予点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在总量和层次上具有

一定代表性，但该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仍有待使用更

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化与验证。其次，受限于政

策实施特征，本研究尚未深入探究“申请—考核”制对

博士生质量的因果影响效应，这也成为该领域未来研

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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